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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5月 2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 17号宁波继峰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B栋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4,725,7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69.824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义平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人，全部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人，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补偿性对价支付条款内容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998,300 99.9812 1,500 0.018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为捷克继峰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A股 714,658,276 99.9905 67,500 0.009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14,724,276 99.9997 1,500 0.0003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确认补偿

性对价支付条

款内容并签署

相关补充协议

的议案 

6,548,300 99.9770 1,500 0.0230 0 0.0000 

2 

关于为捷克继

峰提供担保的

议案 

6,482,300 98.9694 67,500 1.030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2、3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议案 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 1 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

Wing Sing International Co., Ltd.、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东证

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余润信格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固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马鞍山固信君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中车绿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绿脉程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力鼎凯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

力鼎凯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参加会议。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一平、马一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继峰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继峰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继峰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29日  


